
江北区农村基础设施新建及改造工程（2025年度第一批-江北大河流域甬江孔浦片）工程总承包（EPC）项
目招标文件预公示

一.招标条件

    江北区农村基础设施新建及改造工程（2025年度第一批-江北大河流域甬江孔浦片）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已由江北区发
展和改革局以 2302-330205-04-01-867411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财政性资金，出资比例为根据项目所属辖区分担，甬江街道
负担 30%，孔浦街道负担 10%，其余区财政统筹，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江北区江河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江
北区人民政府甬江街道办事处、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孔浦街道办事处，委托代理机构为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

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本项目工程概算9094.96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共计新建排水管道约42.31公里，其中新建污水管道约25.48
公里，新建雨水管道约16.83公里;路面开挖修复约7万平方米，新建钢筋砼泵站6座，新建一体化泵站2座及部分接户工程、其他
配套工程等。建设地点：位于江北大河流域甬江孔浦片(河东村、畈里塘村、河西村、压塞堰社区剩余区域补遗，夏家村、梅
堰社区，路林村及周边临近区域)。
2.2招标范围：江北区农村基础设施新建及改造工程（2025年度第一批-江北大河流域甬江孔浦片）的施工图设计、施工、材
料、设备的采购及安装、缺陷责任、保修责任、资料整理存档及相关配合服务等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 
2.3 工程总承包最高投标限价：82180514元，其中设计费最高投标限价118.0014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最高限价8100.05万元
（其中甬江街道工程费用最高限价：5476.87万元；孔浦街道工程费用最高限价：2623.18万元）。
2.4计划工期要求：360日历天（其中设计周期为45日历天、施工工期为315日历天）
2.5质量要求：设计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设计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达到发包人要求的设计深度；施工质量要求：按国家施
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2.6安全要求：合格。
2.7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是 ☑否
2.8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否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江北区农村基础设施新建及改造工程（2025年度第一批-江北大河流域甬江孔浦片）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一）投标人：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
除外）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
具有合法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或具
备上述①和②资质的联合体。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2家；
②联合体牵头人应承担设计任务，且具备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
程除外）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并负责派遣项目负责人；
 3.3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均应提供）。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
3.4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须具备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或者注册监理
工程师等）（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派出）；
    3.5拟派设计负责人资格须具备市政类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2025年07月、2025年08月、2025年
09月连续三个月的养老保险证明）；
    3.6拟派施工负责人资格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同时具有有效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B类证书（联合
体投标的，由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派出）；
    3.7 拟派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中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施工项目负责
人（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
    3.8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不得互相兼任。
（三）其他：
3.9拟派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少于3人，且具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C类）（联合体投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由承担施工工作的联合体成员委派）
3.10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上发布。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甬江街道办事处、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孔浦街道办事处

    地　　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225号、宁波市环城北路东段647号

    联 系 人：干铭明        　

    联系电话：0574-87639173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江北区新义路218 号凯德上江邑5楼　

    联 系 人：钟越珉、刘琦、刘瑜　

    联系电话：0574-87817696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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